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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池州市妇女儿童医院（池州市妇幼
保健院）外来销售人员接待管理制度》

的通知

各科室：

经研究，现将《池州市妇女儿童医院（池州市妇幼保健院）

外来销售人员接待管理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中共池州市妇女儿童医院（池州市妇幼保健院）委员会

2026 年 5 月 9 日



池州市妇女儿童医院（池州市妇幼保健院）
外来销售人员接待管理制度

为进一步推进我院党风廉政体系建设，切实做好医药领域腐

败风险防控管理工作，根据省卫生健康委、省中医药管理局《关

于印发安徽省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细则的通知》

精神，规范接待外来销售人员，结合医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接待范围

本制度所称外来销售人员，是指药品、医疗器械和医用试剂

耗材的生产经营企业、后勤物资经营企业、信息化建设运营及维

护企业、工程项目建设及维护企业的工作人员或者授权代表。接

待范围为关于药品耗材、仪器设备等信息介绍、学术推广、技术

咨询，收集、反馈及商洽解决产品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或者其他商

业推广等情况。

参加接待人员：可在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医用试剂耗材、后勤

物资使用科室成员、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成员、医学装

备委员会成员等范围内选取，实行集体接待，接待人数不少于 2

人，接受纪检监察室监督。

二、接待时间及地点

时间：法定工作日

地点：对口接待科室的办公室或者会议室

三、接待流程



1.预约登记。外来销售人员需提前 3 个工作日进行预约登

记。可通过医院官网下载《外来销售人员接待预约登记表》，按

要求填写相关信息，并加盖企业公章后，发送至对口接待科室。

同时，需一并提交以下资料：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销售人员法

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；加盖企业公章的廉

政承诺书；与推广产品或服务相关的资质证明文件，如药品生产

批件、医疗器械注册证、后勤物资质量检测报告等；产品或服务

的详细介绍资料。

2.资料审核。对口接待科室在收到预约申请及相关资料后，

于 2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。审核内容包括资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，

以及接待事由是否符合规定范围。对资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的，

及时告知销售人员补充完善；对审核通过的，确定接待时间、地

点及参与人员，提前 1 个工作日通知销售人员，同时将相关资料

报送至纪检监察室备案。

3.现场接待。外来销售人员到达接待地点后，接待人员需现

场核验其身份证、授权委托书等有效证件，确保与预约信息一致。

按照预定的接待内容开展交流，接待人员认真听取销售人员的介

绍，客观反馈产品或服务在医院的使用情况，商洽解决存在的问

题。交流过程中，需严格遵守廉洁从业相关规定，严禁接受销售

人员的礼品、礼金、宴请等。对口科室和纪检监督人员做会议记

录。

4.记录存档。接待结束后，接待人员及时将接待记录、预约



登记表、相关资料等一并整理归档。

四、监督管理

1.日常监督。纪检监察室定期对各科室的接待工作进行监督

检查，重点检查接待流程是否规范、资料是否齐全、是否存在违

规接待等情况。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全面检查。

2.违规处理。对未按规定进行预约登记、资料弄虚作假或未

经审核擅自开展交流活动的外来销售人员，一律不予接待，并将

其纳入医院供应商不良信用记录。禁止外来销售人员私自进入工

作场所进行有关产品的推介、促销及其它活动。对违反规定私自

接待外来销售人员、接受销售人员礼品礼金或宴请的医院工作人

员，一经查实，按照医院相关规章制度严肃处理。

3.投诉举报。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在医院官网、门诊大厅、

住院楼等显著位置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和邮箱，接受广大职工、患

者及社会各界的监督。对投诉举报的问题，纪检监察室及时进行

调查核实，做到件件有回音、事事有落实。

附件：1.外来销售人员接待预约登记表

2.廉政承诺书



附件 1

外来销售人员接待预约登记表

公司名称

公司代表姓名 联系电话

预约日期 产品/服务

涉及科室

产品/服务

主要内容



附件 2

廉 政 承 诺 书

为保证销售采购工作的合法开展，防止发生各种谋取不正当

利益的违法违纪行为，维护医院医疗管理工作的正常秩序，保障

广大患者的健康和利益，本公司特郑重承诺如下：

1.严格按照《药品管理法》、《招标投标法》、《反不正常竞争

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政策的规定，保证做到正当竞争、

廉洁销售。

2.遵守医院外来销售人员接待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。

3.不假借咨询费、讲课费、推广费等各种名义或形式给予医

疗机构或其内设科室、从业人员回扣。

4.不假借学术会议、科研协作、学术支持、捐赠资助进行利

益输送。

5.不利用各种途径和方法，违规购买药品、医用耗材等用量

信息。

6.不为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安排、组织娱乐性活动或支付相关

费用等。

7.不组织参与串换药品耗材、篡改基因检测结果等欺诈骗保

行为。

8.加强对本公司工作人员进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政策等教

育工作。



企业名称：

法定代表人（或委托人）签名：

日期：


